
惠 州 市 人 民 政 府 办 公 室  
 

惠府办函〔2017〕110号 

 

惠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做好政府网站  
政策解读栏目信息发布工作的通知  

 

各县、区人民政府，市政府各部门、各直属机构： 

为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〈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

作的意见〉实施细则的通知》（国办发〔2016〕80 号）、《广东省

委办公厅 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〈我省全面推进政务

公开工作实施意见〉的通知》（粤办发〔2016〕22 号）和《中共

惠州市委办公室 惠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〈惠州市全面

推进政务公开工作实施意见〉的通知》（惠市委办发〔2017〕3

号）等文件精神，进一步做好我市政府网站“政策解读”栏目信

息发布工作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切实落实政策解读的工作责任。各地、各部门要认真贯

彻落实国办发〔2016〕80 号文、粤办发〔2016〕22 号文和惠市

委办发〔2017〕3 号文等文件精神，切实做好政策解读工作。各

级政府、与宏观经济和民生关系密切的市直部门主要负责人要带

头宣讲政策，每年解读重要政策措施不少于 1 次。要建立健全专

家解读机制，加强政策解读专家队伍建设，采取撰稿解读、在线

访谈、媒体专访、新闻发布会等多种形式开展解读，不断提高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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策解读内容的传播力。 

二、不断提升政策解读的实效性。各地、各部门要按照“谁

起草、谁解读、谁负责”原则，对涉及面广、社会关注度高的法

规政策和重大措施开展解读。以政府名义印发的政策性文件，由

起草部门做好解读工作；以部门名义印发的政策性文件，由制发

部门做好解读工作；部门联合印发的，由牵头部门负责做好解读

工作，其他部门配合。解读政策时，着重解读政策措施的背景依

据、目标任务、主要内容、涉及范围、执行标准以及注意事项、

关键词诠释、惠民利民举措、新旧政策差异等，使政策内涵透明，

避免误解误读。同时，以部门名义印发的政策性文件，报批时应

当将解读方案和解读材料一并报部门负责人审签。以政府名义印

发的政策性文件，牵头起草部门上报代拟稿时应将经本部门主要

负责人审定的解读方案和解读材料一并报送，材料不齐的作退文

处理。政策性文件印发后 3 个工作日内，解读材料须与正式文件

同步在政府网站和政府公报等媒体上发布。2017 年 6 月前出台的

政策性文件，牵头部门务必于 7 月 15 日前完善解读材料并在本

部门网站“政策解读”栏目中发布。因业务需要通过电台、电视

等媒体发布的解读材料，应同步在本部门网站发布。 

三、科学构建和完善政策解读专栏。目前，市经济和信息化

局按省、市要求，不断完善市政府门户网站栏目建设，为各县、

区人民政府和市直各部门科学构建了统一的“政策解读”专栏。

“政策解读”专栏可通过文字解读、图表解读、音频解读、视频

解读等多种方式对所出台的政策进行解读，并实现了市政府门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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网站“政策解读”专栏与县、区政府和市直部门网站“政策解读”

专栏的信息资源共享。各县、区人民政府，市直各部门要充分利

用本地、本部门的“政策解读”专栏，通过文字、图表、音频、

视频等多种方式对出台的政策文件进行解读，且利用图文并茂模

式进行解读的比例不低于 60%。 

四、强化督查政策解读工作。各级、各部门办公室是本地本

部门政府网站的第一责任主体，要切实加强督促检查本地、本部

门的政策解读工作。市政府办公室将会同市经济和信息化局每季

度对各地、各部门开展政策解读工作进行检查，发现未按要求开

展“政策解读”的单位，将在市政府信息公开平台信息发布情况

通报中点名批评。 

政策解读信息发布过程中所涉及的技术问题，请与市信息中

心联系。（联系人：胡坚松，电话：2809335） 

 

 

 

惠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

2017年6月21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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